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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次會議重點包括：打擊 IUU漁業、漁業工作公約、強迫勞工公約 2014年附加議

定書、國際勞工組織的全球及區域計畫、海上安全-改善漁船上工作安全、漁工視角-

如何提升漁業部門工作環境、小規模漁業工作者之尊嚴工作的主要挑戰。 

最後聚焦「勞工權利」、「法律層面」、「政府單位角色」以及「企業責任」四項議

題，達成相關共識： 

一、認知漁業工作公約、2014年議定書、PSMA、開普敦協議及國際人權條約，如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國際保護公約等，對所有農民

及其家屬均屬重要。 

二、同意應確保所有漁民和漁工獲得社會保護。 

三、建議漁民和漁工應依國際標準，受到國家立法保護。  

四、建議應促進國家與國際間在漁業管理、保育、安全、移民、勞工及僱用間，進

行合作及整合。 

五、鼓勵國家、區域和國際間協調和加強與漁業相關的法律。  

六、鼓勵國家，區域和國際間有效執行與漁業部門相關的法律。 

七、鼓勵東協制定區域性的勞工行動計畫。 

八、建議促進東協的漁業單位與東協其他相關單位共同致力於漁業部門的尊嚴工作。 

九、鼓勵漁民和漁業工作者組成團體，參與交涉並有效地參與決策過程。 

十、同意應追究違反法律應賦予漁民和漁工權利的私人部門責任。 

近年來我國面臨少子化、經濟發展轉趨為服務業為主、家上海上工作環境本就不

比陸上工作及漁業必須長時間出海等影響，國人上漁船意願低，投入漁業本國人少，

船東多以聘僱外籍船員來補充漁業勞動力的不足，在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等均有所

不同的情形下，倘能吸引以本國籍船員投入漁業，並配合本次會議討論聚焦議題，除

可使所有產業鏈中的勞工免受勞力剝削，取得合理的報酬外，亦將對我國漁業世代的

銜接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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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近年來 IUU漁業、海上人口販運及移工勞力剝削問題逐漸受到國際上關注，探討

其原因，仍為全球性的整體漁業資源逐年下降導至漁撈成本上升，在諸多已開發國家或

經濟條件許可的國家中，船東為維持獲利與營運，進而聘用開發中國家的非本國籍的移

工來降低成本，因開發中甚或未開發國家之薪資水準因普遍低於已開發國家，進而成為

船東聘用的對象，而此等移工因長年旅居國外，在海上工作因衛星電話通訊費用的高

昂，造成船主往往不願提供予漁工使用，使漁工與家人聯繫時間有限，又海上漁撈屬勞

力密集性的工作，相較陸上本就相當辛苦，進而造成海上工作衍生成勞力剝削、強迫勞

動、甚至人口販運案件發生。 

另依照國際勞工組織統計資料顯示，2016年全球現代奴役統計（包括漁業部分）：

2016年全球有約 1600萬人口在私人部門遭到勞力剝削，聯合國糧農組織與梵諦岡海洋

使徒為促進漁業部門在海上安全，尊嚴勞動和打擊 IUU漁業上有所突破，以保障海上

漁業從業人員之生命財產安全，特別邀集東南亞地區各個漁業部門、人權團體及宗教慈

善單位就各部門從漁業資源、漁工人權及尊嚴工作、漁業產業鏈、小型漁業規模的產業

發展以及漁業相關公約等相關面向由各講者進行說明，並邀請各與會人員集思廣義，提

出觀點呼籲與鼓勵各單位應採取相關作為以保障漁業資源及漁業從業人員的尊嚴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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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會議過程與結果會議過程與結果會議過程與結果會議過程與結果 

本次會議由聯合國糧農組織（下稱 FAO）與梵諦岡海洋使徒（下稱 AoS）共同於

107年 3月 21日至 22日於菲律賓馬尼拉 The Heritage Hotel舉行，所有與會者皆以個人

專家名義受邀，我國出席人員包括有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蔡季廷助理教授，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漁業署遠洋漁業組蔡簡任技正天享、漁政組吳技士峻弘出席，與會者來自韓

國、菲律賓、越南、柬甫寨、印尼、馬來西亞、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梵諦岡人類

發展部、國際勞工組織(ILO)、國際海事組織(IMO)與我國等共約 50餘人與會。會議主

席係由梵蒂岡促進整體人類發展部國際協調人朴世光神父(Bruno Ciceri)擔任。會議方式

為第一日邀請講者就 IUU漁業、國際公約、漁船工作安全、漁工視角、小規模漁業工

作者的主要挑戰等等議題。第二日由各與會者就前一日講者所講述議題及其內容進行分

組討論並共同做出相關共識，以呼籲各國共同為漁業資源永續及漁工尊嚴努力。 

第一日講述之主要議題及內容摘要如下： 

一、打擊 IUU漁業－開啟打擊船上漁工霸凌： 

（一）講者：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國際顧問 Sarah Lenel 

（二）講述內容摘要： 

1. 預防、制止及消除違法、無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撈之港口國措施協

定(PMSA)：屬國際約束性文書，係運用港口國權利及管控漁獲以

阻止 IUU捕魚的漁船，亦為各國所採用之措施及設定之最低標

準，截至 2018年 1月，共有 52國加入締約。 

2. PMSA概要：共區分為 10個部分，第 1部分包括解釋與應用，基

本國際法、手段與作法；第 2至 4部分包括：從船舶進入的入境

點到港口國、漁船及港口國的逐步須求與過程以及檢查和後續行

動；第 5至 6部分包括：考慮船旗國的功用和發展中國家的要求；

第 7至 10部分包括爭端解決、非當事方、監督、審查及評估最終

條款以及 PMSA的生效。 

3. PMSA的實施：包括政策及法令、機構設置及其能力以及執行程

序與訓練等三部分。在國家層級，協調及整合港口國，藉以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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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個更廣的港口管制系統，以及以其他方式預防 IUU漁業。另

PSMA各締約方及各國之機構應有充份的資訊交流及協調與執

行。並由 FAO協調各國及區域漁業管理組織間的信息交流。 

4. 監測、控制與監視（MCS）：方式包括：魚季前通知、船舶授權

與登記、捕獲與努力量監測、移動監測與控制、轉運監測與控制、

觀察員制度、監視、海上檢查、VMS系統、港口檢查、捕撈文件

（Catch Documentation Schemes；CDS）、合規評估（compliance 

evaluation） 

 

二、漁業工作公約、強迫勞工公約 2014年附加議定書、國際勞工組織(下稱 ILO)

全球及區域計畫： 

講者：國際勞工組織(ILO)海洋漁業區域協調員Mi Zhou 

講述內容摘要： 

（一）2016年全球現代奴役統計（包括漁業部分）：根據 ILO統計，2016

年全球有約 1600萬人口在私人部門遭到勞力剝削。平均來說，在

他們逃離被奴疫前約被強迫勞動 20.5個月，其中約有 11.3%被奴役

的人在漁業及農業領域（約 180萬人）。 

（二）ILO簡介：自 1919年成立，包括工人、雇主及政府三個組成。 

（三）促進尊嚴工作：尊嚴工作的定義：指在自由、平等及確保人性尊嚴

的情況下就業。ILO於其中的角色：設定勞工標準，政策研議、並

促進所有男女的尊嚴工作。 

（四）ILO的 2項關鍵工具：2007漁業工作公約及 2017強迫勞動公約。 

（五）為何是 C188號公約？因 C188號公約將適用於所有船隻、但在大

型漁船上，其適用較高的標準。C188號公約內容主要包括如下：

漁船主及漁船員責任、最低年靈、醫療檢查、休息時間、船員清單、

遣返、補充、支付、膳宿、社會保障等項目。 

（六）ILO過去曾出版船旗國漁船工作及生活情形的檢查指南以及港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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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2手冊。 

1. 船旗國指南部分，主要包括船旗國在漁業部分的檢查系統、

船上工作及生活情況檢查以及缺失改進行動。 

2. 港口國指南部分，主要關注於外國旗船，港口國如發現有明

顯危害安全或健康的缺失，可告知船旗國，並要求其進行改

善，但不可不合理地拘留或造成漁船的延遲。 

（七）2014強迫勞動公約定義、保護、補救措施及人口販運。 

（八）ILO辦理之事項。 

（九）船到岸的權力(ship to shore rights)。 

（十）GAPfish：對抗強迫勞動及漁工海上販運的全球行動計畫。 

（十一）SEA Fisheries Project：東南亞地區對抗漁工勞力剝削及人口販運

的強化及整合。 

 

三、海上安全-改善漁船上工作安全： 

（一）講者：國際海事組織（IMO）Sandra Rita Allnutt 

（二）講述內容摘要： 

1. 聯合國糧農組織自 1962年起與 ILO、IMO開始合作，起初關注

於訂定一些安全準則及 Voluntary Guildeline。至 2000年開始，亦

開始共同修訂相關非強制性文書，包括： 

（1）2005漁民及漁船安全手則：可區分為 A、B兩部分，A部

分主要說明船長及船員的安全及健康，並適用於所有船

隻。B部分主要針對漁船結構、設備的安全要求，並適用

於 24公尺以上新建造漁船。 

（2）2005年 Voluntary Guildeline：主要係修訂小型漁船的設計、

建造及設備準則，並適用於長度 12公尺以上，但少於 24

公尺的新建造漁船。 

2. IMO發現，漁船的死亡事故大多發生在小型漁船，因此在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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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啟動「12公尺以下小型漁船安全」的新計畫。另在 2010年時，

MSC亦批准了 12公尺以下漁船安全建議，並提交聯合國糧農組

織批准，該安全建議共 12章，包括配置、訓練等項目。 

3. 1977年托雷莫利諾斯公約：係於 1977年於西班牙托雷莫利諾斯舉

行國際漁船安全會議期間所制定，並藉以促進漁船安全的國際漁

船安全公約。根據出席單位的共同協議，該次會議統一制定了有

關漁船結構和設備的原則及規定，以確保漁船及其船員安全；其

適用對象為長度 24公尺以上新建造漁船。 

4. 1993年托雷莫利諾斯議定書： 

（1）係於 1993年於西班牙托雷莫利諾斯舉行國際漁船安全會議時

所訂定。由於 1977年訂定托雷莫利諾斯公約對漁船安全已有

重大貢獻，惟該公約某些規定對許多國家執行有所困難，使

1977年托雷莫利諾斯公約難以生效，間接影響該公約之實施，

因此於 1993年制定了所有有關國家均可實施的漁船安全標

準，並對 1977年托雷莫利諾斯公約的附件及附錄進行修改。 

（2）1993托雷莫利諾斯議定書適用對象為長度 24公尺以上新建造

漁船，並對長度 24公尺至 45公尺之漁船適用安全守則。1993

托雷莫利諾斯議定書生效條件為 15個國家批准，目前簽署國

家已有 17國。 

（三）結論： 

1. 引入國際強制性的框架，如 1995 STCW-F、2007漁業工作公約、

2012開普敦協定。 

2. 由各當局及主管部門授權執行各項文書。 

3. 加強技術合作等活動，如區域研討會、capacity building及培訓。 

 

四、漁工視角-促進漁業部門的尊嚴工作： 

（一）講者：由國際食品、農業、旅館、餐飲、菸草、聯盟工人協會(I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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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幹事 Kirill Buketov 

（二）講述內容摘要： 

1. IUF簡介：國際工會聯合會代表工人係於農業、食品及飲料、酒

店、餐館及餐飲服務均有相關組成的工會，成立於 1889年，總部

設在瑞士日內瓦，目前全世界含有 421個附屬工會，分佈於 130

國、照顧約 1,200萬名勞工。 

2. 2015年水產及養殖漁業工人聯合會議：呼籲應在人權方面採取整

合作為，以實現可永續漁業與海洋加工業包括： 

（1）認知部門其整合及互通性。 

（2）權利的完整性。包括人權、工人權。 

（3）認知海鮮公司(corporations)的主要角色，其執行所有過程的漁

獲及海鮮產業鏈。 

（4）工人亦應該為此產業鏈過程的一部分。 

3. 漁業及養殖業的就業及生計：依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全球約

有 5,800萬人直接僱用於漁業及養殖產業。8.8億人依此為生計（佔

全球人口 12%），相關產業鏈提供了 2億個就業機會。 

4. 邁向整合性的海鮮產業： 

（1）責任：包括零售店在內的公司均應該對在海上和陸地上發生的

侵犯人權和犯罪活動負責。並敦促公司按照「聯合國工商業與

人權指導原則」進行人權盡職調查，以及採取行動影響其供應

鏈中的勞動條件，以遵守國際標準。 

（2）權利：工人權利，尤其是工人組織結社權利，集體與雇主談判

是提升相關尊嚴勞動工作條件的關鍵要素。賦予權力的工作人

員能夠從尊重人權的角度，從慈善和救援行動方式轉換為預防

犯罪以及永續環境產業。 

五、小規模漁業工作者之尊嚴工作的主要挑戰： 

（一）講者：國際支持漁工團體（ICSF）Sebastian Math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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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講述內容摘要： 

1. 漁業工作主要包括漁獲、漁獲處理、網具標識、製冰及其供應、

船隻建造及維護、漁獲處理器材之製造、包裝、銷售以及分佈。 

2. 小規模漁業及海洋經濟：在依賴海洋的所有活動中，小規模漁業

相較海洋旅遊、航運、石油及天然氣以及採礦業更為重要，是最

重要的一項。其中，小規模漁業在捕撈人員及漁獲處理部分，各

有約 15%及 90%為女性。 

3. 漁工人數： 2014年時，共有 3,790萬漁民（包含海洋漁撈及內陸

漁民），其中約有 80%（約 3,000萬）在亞洲地區。另大約有 1,900

萬漁民屬海洋漁撈。整體來說漁業就業人數呈輕微下降趨勢（高

峰期為 2012年 3,940萬人），人數的輕微下降可能表示該行業的

參與度漸趨穩定。 

4. 漁船數：目前全球約有 294萬艘漁船屬動力漁船（亞洲約佔

80%），170萬艘為非動力漁船。總長度低於 12公尺的動力漁船約

有 250萬艘，12至 24公尺漁船約 37萬 6,000艘、24公尺以上約

6萬 4,000艘。 

5. 漁業的勞工面向：大多數的漁民係為生計從事小規模或手工捕

撈，有些漁民在非屬該國國籍的漁船上工作與住宿。而在漁業中，

因為共享機制普遍存在，使他們被法律排除在外而無法受到保

護，並因缺乏漁民組織導致他們在社會保護與社會對話方面較為

薄弱。 

6. 漁業勞工與環境保護的意義：汙染、棲地消失及生物多樣性的喪

失，減少了漁民的就業機會。如果對漁業資源的養護和管理能漸

趨重視，也將對漁民的就業產生影響。調控漁獲努力及減少捕撈

無法維持現有的就業狀況。此外，天然災害也對就業造成負面影

響。 

7. 尊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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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際勞工組織的主要目標是促進男女自由、平等、安全及有尊

嚴的條件下得以有尊嚴的從事生產工作。國際勞工組織四個目

標的重點項目包括：促進工作中的權力、就業、社會保護及社

會對話，尊嚴工作亦為其中一項。因此，它所規範的內容更為

廣泛。尊嚴工作是全球性的目標，並可減少貧窮及實現公平、

包容及維持發展的一項重要步驟。 

（2）促進小規模漁業的尊嚴工作：包括：處理虐待童工及漁工的強

迫勞動、確保公平的共享組成、確保性別平等、處理對移徙漁

工的歧視、促進小型漁民的結社自由、保護與生命、自由、平

等和尊嚴有關的權利、促進宗教組織與非政府組織在非正規漁

業的作用、落實工作的基本原則與權利。保障受限制、被排除

及邊緣化的的工人組織工會取得發聲及授權。形成可以保護其

工作協議的權利、捕魚期間定期休息的權利、遣返權、定期授

薪的權利、上岸接受醫療權、安全及健康權、社會保護權。 

（3）促進尊嚴就業/自營性的就業：確保獲得土地及漁業資源、遵

守保護及管理以保護漁獲機會及就業。在非傳統性的漁業相關

方式（如附加價值、漁民服務如資料搜集及管理、搜尋及搶就、

合作及研究等等）創造就業機會，最後包括確保可進入市場。 

（4）尊嚴工作的保障：缺乏通用性的社會保障計畫（保障及預防）

及缺乏目標性的促進及轉換計畫，特別是有益於脆弱及邊緣性

的女性、原住民及移工族群。加強社會保護、促進漁業資源的

永續利用，並幫助其對氣候變化和緩解其影響。 

（5）有尊嚴的社會對話。 

8. 結論：減少未受尊嚴對待的勞動人口。2007漁捕工作公約的實

施，對漁船上漁民最為受益，並促進保護了所有人權。另實施 SSF

漁業指南使所有的小規模漁業及漁工、無論男、女及兒童均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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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漁業勞工情形的區域對話結果 

（一）講者：東南亞漁業發展中心（SEAFDEC）國際漁業政策專家 Jacob 

Hagberg 

（二）講述內容摘要： 

1. SEAFDEC經由支持相關組織以開展工作，包括 ILO、FAO、國家

組織等。2017年 9月在曼谷舉行有關實施 FAO SSF voluntary 

guideline專家工作坊，研究與糧農組織小規模漁業準則有關的人

權及性別議題，該工作坊制定了約 4頁的政策簡報，提交給

SEAFDEC理事會。 

2. 為解決跨部門的國際漁業問題，如勞工、性別及氣候變遷等，

SEAFDEC提供平台以監測及評估整體國際漁業相關議題區域的

漁業及經濟部門的衝擊。並組成論壇加強成員國在國際漁業相關

議題及協調 ASEAN發展，以解決區域對這些問題的關切。另認

知到小規模漁業、漁工福利、海上安全及漁撈業及養殖漁業在性

別平等的重要性。 

3. MCS合作：為了MCS合作及要求 SEAFDEC秘書處在需要時取

得更高層級的批准，成員國提出提案包括： 

（1）監測：協調捕獲資料的收集及上岸資料的確認。協調漁業資料

交換可增加漁產的可追蹤性並加強貿易。協調和通過跨界物種

管理協定。勞工議題的監測如船員名單及工作許可。 

（2）控制：在國家法規適當的情況下進行協調及通報。確保經商定

的區域執行措施為有效，並可確保實施、控制與執行。協調捕

撈能力與漁獲努力的適應性作為跨界物種管理的一部分。 

（3）監視：協調控制程序、增加鄰近國家在漁民及管理機構調控的

知識。協調及促進成員國間的數劇交換。適當的特徵，如船隻

登記、捕魚許可及跨境登陸。 

七、宗教組織及其部門在漁業人口販運及海洋加工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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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講者：促進廢除海上奴隸組織與部會聯盟 （COMPASS）打擊人口

販運計畫副主任 Hilary Chester 

（二）講述內容摘要： 

1. COMPASS營運受美國國會辦公室的資助，成立目標係為增加全

球天主教團體及其成員解決海上人口販運的合作與整合。

COMPASS除了已與其他單位進行合作外，本身亦因為負有實務

的專業經驗以判定、保護及恢復受人口販運的受害者及生存者的

經驗。COMPASS並與一些具有經驗的社群建立互信關係，傳遞

具意義性的授權與預防措施。 

2. COMPASS顧問團隊包括學科領域專家（包括漁業及漁業工作者、

人口販運、移工工作者專家）、特殊訪問人員（包括漁工、漁業工

作者、社區人員）及具影響力的人士（如可於政府政策間進行溝

通的人員、為倡導而組成的人員） 

3. COMPASS將海上販運納入優先的策略計畫如下： 

（1）提供與人口販運相關的服務資訊，如特別增加海上販運相關知

識，共享實務與資源，以及形成與加強工作關係。 

（2）牧師遭遇到潛在的犧牲者以及有風險的人時，如增加該等人員

辨識被害者的能力、與被害者聯繫並提供給與人口販運庇護有

關的服務資源，以及分享已審查之推廣與教育資料。 

（3）整合倡導工作，並分享及觀察以增強倡導。 

4. 直接及實務上的介入： 

（1）港口牧師對海員的幫助：參與受創者及被害者中心的檢查員訓

練，以辨識及篩選。受海事機關受權與漁船及船員的檢查員合

作、安全的庇護所、陪伴漁工尋求法律、協調返國。 

（2）港口牧師對海員其家庭的幫助：移民前及移民安全教育、關鍵

文件維護、海員家庭的支援與教育。至於已經被視為被害人及

倖存的人，則協調接待以及提供恢復及重新整合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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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向聯合國及其他國際團體倡議。 

（4）宣導並提高公共意識：宣導消費者購買並監視具有透明產業鏈

的海鮮。 

5. 藉由電子化的學習強化及建構能力：利用移動裝置進行多語言學

習，課程規劃、利用測驗方式瞭解學習成效，利用可下載的資源

進行學習。 

 

第二日由與會人員進行分組討論，會議主席首先將與會人員分為兩組，並提供每

人 2張紙，由每人寫下自己所認為最重要議題後貼於牆面，再由各組組長與與會者進行

討論，將大家一致認為雷同的議題歸類後，再由每位參加人員投票認為最重要及最迫切

必須解決的 3項議題，各組分別決定認為重要的議題後，會議主席將兩組投票決定的議

題再一次進行歸類討論，最後獲所有參加者共識，最重要的議題共有「法律框架」、「勞

工權利及社會保障」、「企業責任」及「治理」4項議題。 

 

決定最重要及最迫切須解決的議題後，再進行原來的分組，各組人員針對這 4項

議題集思廣義，寫下各自認為可以解決的方案或方式，再次貼於討論牆面上，再次進行

歸類及投票，最後由與會人員進行討論，達成下列幾點共識： 

一、認知漁業工作公約（第 188號公約）、2014年強迫勞動公約議定書、PSMA、

開普敦協議以及國際人權條約，對尊嚴工作、漁民、漁工及打擊 IUU均為

重要的工具。 

二、同意應保全所有漁工並使其獲得社會保障。 

三、建議國家應在國際標準及規範下立法，保障漁民和漁工。 

四、建議應促進國家區域上與國際間在漁業管理、保育、安全、移民、勞工及僱

用間，進行合作及整合。 

五、鼓勵國家、區域和國際間協調和加強與漁業相關的法律。 

六、鼓勵國家，區域和國際間有效執行與漁業部門相關的法律。 

七、鼓勵東協制定區域性的勞工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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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議促進東協的漁業單位與東協其他相關單位共同致力於漁業部門的尊嚴工

作。 

九、鼓勵漁民和漁業工作者組成團體，參與交涉並有效地參與決策過程。 

十、同意應追究違反法律應賦予漁民和漁工權利的私人部門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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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 

一、漁業型態種類多元，然而受全球氣候變遷，漁業資源的逐年減少一直是全球關注的

焦點之一，本次研討會特別就國際公約、國際組織對話、區域性合作、小規模的

家計型漁業、漁工籌組工會權利、勞利剝削與防制人口販運等等各層面進行探討，

主軸仍是為打擊 IUU漁業，使漁業資源獲得永續進行各方面討論。 

二、漁業資源的減少，使漁船主為了持續營運，賺取同等價值的漁獲，勢必須花費更多

時間與燃油成本尋找及捕撈魚群來維持獲利或降低成本以發給薪水。近年來我國

面臨少子化、經濟發展轉趨為服務業為主、家上海上工作環境本就不比陸上工作

及漁業必須長時間出海等影響，國人上漁船意願低，投入漁業本國人少，船東多

以聘僱外籍船員來補充漁業勞動力的不足，在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等均有所不

同的情形下，因此倘仍能吸引以本國籍船員投入漁業，除可減少前列事項可能產

生衝途外，對我國漁業世代的銜接也有所助益。 

三、本次研討會中，提及 2007年漁業工作公約簽署已達 10國，並已經自 106年 11月

起開始實施，本次會議探討過程中，可明顯感受到各相關團體認為制定公約後以

及其執行層面的討論極為踴躍，顯示本次與會單位對相關公約及其執行的重視層

度，該公約內容除針對漁船住艙、漁民福利保障等等均有明確規定。我國雖非聯

合國會員，亦非屬簽署國之一，但我國遠洋漁船在進入簽署國港口時，仍須符合

公約規定。 

四、在本次研討會討論過程與過去曾參加移民署舉辦防制人口販運國際工作坊的經驗

中，均提及應增加海鮮產業鏈的透明度，並發展相關標章供消費者參考。其中政

府如何推廣透明海鮮產品履歷並進行宣導佔有關鍵角色，並應對無法有效提出透

明產銷履歷的業者進行管制、查核或裁罰，以及對社會大眾及消費者進行教育，

教導消費者選擇安全並合理獲取的海鮮產品，如同現行推廣環保用品，藉由消費

者向業者施加壓力，政府適度鼓勵並進行認證標章與進行裁罰等各項措施，使所

有產業鏈中的勞工免受勞力剝削，取得合理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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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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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發送書籍與參考資料現場發送書籍與參考資料現場發送書籍與參考資料現場發送書籍與參考資料 

Fishers and Plunderers, Theft, Slavery and Violence at Sea. Alastair Couper, Hance D. Smith 

and Bruno Ciceri. 

Tied at Sea,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on Korean Fishing Ve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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